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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各機關學校 109年度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 

     

本縣各機關學校 109年度( 以下簡稱本年度 )單位預算及附屬

單位預算之編製，除依照行政院訂頒 109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

籌編原則、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編製要點、直轄市及縣（市）總

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等規定辦理外，悉依本補充要點規定辦

理。 

 

甲、 單位預算 

一、 本縣各機關單位預算之籌編，依預算法、財政紀律法、地方制

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本縣施政計畫等，就其全部收支通盤

籌劃，在可用財源範圍內，依計畫優先順序本量入為出原則核

實編列。 

二、 管有歲入預算之單位，除稅課收入外，請按歲入來源別，參照

前年度決算與上年度已執行期間實收情形核實估列，衡量自然

增加趨勢及有關增減因素核實估列歲入概算，由各業管機關編

送財政單位。 

三、 補助款除另有規定者外均應透過預算辦理不得代收代付，在預

算籌編時依補助計畫核定之內容及金額，在相關計畫編列歲

入、歲出預算，並應將補助文號詳列於歲入、歲出預算說明中。 

四、 預算編列過程應融入性別觀點，並關照性別平等重要政策及相

關法令；具促進性別平等目標及效果之計畫，優先編列預算辦

理。 

五、 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

效益分析報告，應由各機關（單位）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

公布於相關網站。 

六、 各機關若有新興重大業務或計畫，致經費難於歲出概算額度內

容納者，應採收支同步考量機制，設法增加收入以作為相對財

源，或檢討部分業務納入相關特種基金辦理，俾可騰出額度容

納新興政事所需。 

七、 108年度中央補助款或縣款已辦理之案件，109年度預算編列方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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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墊付案經新竹縣議會審議通過辦理者，倘未於 108年度追加

預算辦理者，一律列入 109年度預算編列轉正，預算編列時

應於說明欄括弧註明（墊付案）字樣，並檢附相關公文影本

2份憑參。 

(二) 墊付案已送新竹縣議會尚未經議會審議通過，而須於 108年

度執行辦理者，亦列入 109年度預算編列轉正，不得漏編。 

八、 各機關單位歲出預算應本零基預算精神，依 109年度本府施政

計畫、計畫效益、技術可行性、執行能力及財務方案等，排列

優先順序，切實檢討以往年度計畫實施成效，凡未具績效、不

合時宜或已經完成之各項計畫經費均不得繼續編列，原有消耗

性支出應力求節約核實編列預算。 

九、 109年度歲出概算縣款採額度制，機關單位於核列額度範圍內

考量 109年度業務需求確實檢討業務項目，凡有不合時宜者應

予刪除，依優先順序改列確有需要之業務項目。另各項經費編

列情形本府將參考近 3年度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予以審核。 

十、 各機關單位編列年度計畫及歲出概算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人員維持費：依員額審查小組核定之職員、約聘僱人員員額

數編列人事費，請各單位確實按 108年 5月份實際薪俸並預

估晉級差額核實編列 109年度人事費，除特殊原因以不超過

107年度決算審定數 7%為限；約聘僱人員酬金，依專案奉准

約聘僱人員年薪俸編列標準表編列（附檔一）。109年續編

108年已辦理退休之臨時人員或臨時技術員酬金者，請依簽

准案編列，並檢送影本 2份。 

(二) 國外旅費及大陸地區旅費請依本府出國審查小組核定數額

納編。 

(三) 中央補助計畫所需之縣配合款，請各單位確實依中央核定

109年度補助款之配合款比率編列。 

(四) 各項公共投資計畫，凡屬多年期延續性計畫，如確為應計畫

或工程整體需要，先行一次發包或簽約辦理之延續性計畫，

應於預算內列明經費總金額、執行期間及分年度經費需求，

並加編延續性執行概況表如附件（附檔二），並請依截至 108

年 6月底以前之實際執行情形，滾動式修正 109年度之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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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執行期間及以後年度之經費需求。 

(五) 各項資本支出之編列，將逕列為 109年度基本設施考核項目。 

(六)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金、公務人員各項補助、公務人員因公致

殘廢死亡慰問金、賠償準備金、災害準備金、各類員工待遇

準備、工友、技工、駕駛等適用勞退新制提繳 6%退休離職儲

金等由本府統籌核實編列，各機關（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除外）

不需個別編列。 

(七) 其他與法令規定有關應注意事項： 

1. 依地方制度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不屬縣應編者不得編

列。 

2. 依規定應由上級政府或其他機關辦理之業務，各機關不得編

列。 

3. 109年度除本縣訂定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附檔三）應照其 

   基準編列外，均依照行政院訂定之「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 

   規定編列，不得溢列。 

4. 特別費科目請在「行政管理」項下編列，其用途說明統一為 

「特別費」。  

十一、各機關單位應積極檢討補(捐)助團體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以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十二、單位預算書表編製注意事項如下： 

(一) 計畫型補助收入由各業務單位編列。（編列歲出預算中央款

同額應編列歲入預算） 

(二) 用途別科目設第一、二、三級科目，各機關應依業務推動及

執行方式，詳細按照所管費用性質，參閱「歲出第一級至第

三級用途別科目分類定義」歸屬確實編列。 

(三)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編列至第三級用途別

科目，但第一級用途別科目須調整編列至千元。 

(四)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內，計畫內容、預期成

果等請詳予填列，如有不合時宜內容應即修正，各項用途別

科目之單位、數量、單價及說明應確實填寫，並明確表達工

程管理費提列標準、金額及計算方式。 

(五) 有關防治公害及美化環境工作之經費，各附屬機關請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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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管理」計畫項下編列。 

(六) 本縣 109年度各機關單位預算請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

會計資訊系統縣市版編列

（http://163.29.131.228/tavf/），年度概算應列印各式書

表，請直接由系統列印，不必特別影印改變格式。 

十三、各機關單位概算應編送書表及編送期限規定如下： 

(一)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歲入概算應編送「歲入項

目說明提要與預算明細表」2份於 108年 7月 15日前逕送本

府財政處。 

(二) 各機關請列印「人事費分析表」2份，於 108年 7月 15日前

逕送本府主計處預算科。 

(三)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請依 109年度額度核

定表編列，不含競爭性需求數】、機關歲出概算總表（附檔

四）及競爭性需求優先順序明細表(附檔五)，請依以下說明

於 108年 7月 15日前編製 2份（操作說明如附檔六），逕送

本府主計處預算科初核。 

1.各單位歲出概算應列印有關書表裝訂成冊，請以局處為單位

編造「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及機關歲出概

算總表（附檔四）。 

      2.各單位依 109年度額度核定表內編列，倘確有不足者，請列 

        為競爭性需求，並檢附相關文件(含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 

        成本效益分析報告數據分析資料等) 及填列競爭性需求優 

        先順序明細表（附檔六），送本府主計處、財政處及綜合發       

        展處初步審核後，由主計處依審核結果，彙核整理提送 109 

        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討論，視整體計畫優先順序及財源 

        籌措情形辦理。 

   3.公務車輛購置及租賃，請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 

        賃公務車輛作業要點辦理。 

4.如為因應 108年議會通過之墊付案所需編列 109年度預算歸 

墊轉正者，請另填墊付案明細表（附檔七）。 

      5.如為中央補助款及縣配合款，請於預算編製系統說明欄輸入

補助款核定日期及文號，並檢附公文影本以備查考，另請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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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填列 109年度中央計畫型補助款彙計表（附檔八）。 

6.中央計畫型補助款以外之各項收支併列，請填列 109年度收 

支併列彙計表(附檔九)，並檢附編列依據及歲入概算明細表 

以備查考。 

      7.編列對民間團體獎補助費者，請於預算編製系統說明欄明列 

   補助項目及對象（如：學術藝文團體體、身心障礙團體、社 

   會福利團體、社區發展協會、職業工(公)會...等明確特定 

   範圍之概括式類別表達），並檢附補助依據以利核對其正確 

   性。 

十四、各機關單位預算案經預算審查核定後，請於收到核定通知 5日  

      內編製核定後單位預算案 2份（由系統列印 A4直式橫書格式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之用途別請列印至第 

      二級用途別），逕送本府主計處預算科以便統籌彙整送印。 

十五、各局處 109年度額度核定表及縣款一次性經費(經資門)電子 

      檔請洽本府主計處預算科承辦人員。其餘各附件檔案請至新竹 

      縣政府網站-訊息中心-一般公告-主計類下載檔案。 

十六、審查各機關(單位)所編送之歲出概算，除依以上各項原則處理 

     外，並得視 109年度本府整體收支檢討結果及各機關(單位)間 

     業務或經費移撥情形，對原核定額度作必要之調整。     

 

乙、附屬單位預算 

一、109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包括營業基金、作業基金及特別收入基

金，本縣各單位基金之歸類如附件(附檔十)。 

二、109年度除本縣訂定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應照其基準編列外，均

依照行政院訂定之 108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

算編製要點暨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辦理。 

三、各項支出或收入編列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基金之成本費用明細表用途別科目應依「直轄市及縣（市）

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規定編列至六級用途別科

目。 

(二) 利息收入：以銀行存款分別按活存、定存利率估列(例如：

臺灣銀行 108年 6月 10日活期存款利率 0.08%、定期存款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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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一年期機動利率 0.95%)。 

(三) 預算書頁數編號請編製於每頁右(左)上方。 

四、附屬單位預算案請擬編業務計畫於 108年 7月 15日前編造 3份 

    送有關單位(業務主管單位 1份、財政處 1份、主計處 1份)，業 

    務主管單位應就各附屬單位所送預算案詳加審核後編具審核意 

    見(附檔十一)於 108年 7月 22日前送主計處、財政處彙辦；附 

    屬單位預算案經本府核定後請於 5日內修正 1份送本府主計處以 

    便統籌彙整打印。 

五、上述各附件檔案請至新竹縣政府網站-訊息中心-一般公告-主計 

    類下載檔案。 

 


